附件2：
供应商比选报价单
	项目名称
	在央媒和省级主流媒体的新媒体平台、客户端等设立“福建商务”栏目


	报价单位名称
	

	单位地址
	

	联系人
	

	联系电话
	

	报价（万元）
	

	法人
（或授权人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（公章）
  
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
1.提交单位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，不接受联合体供应商比选报价；
2.提交登记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本供应商比选报价单（均加盖公章）；
3.所递送文件需自行密封并在封口处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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